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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/2021_2022__E7_AC_AC_

E4_B8_80_E8_8A_82_E6_c36_50846.htm 一、 法的历史类型的

含义及划分标准法的历史类型是按照法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

础及所体现的国家意志的性质的不同而对法所做的分类。划

分法的历史类型的标准主要有两个：一是法所赖以存在的经

济基础的性质；二是法所体现的国家意志的性质。凡是建立

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，反映同一类型社会统治集团的

整体意志的法，即属于同一个历史类型。以此标准，在法的

发展史上曾先后产生过四种历史类型的法，即奴隶制的法、

封建制的法、资本主义的法和社会主义的法。二、 法的历史

类型的更替规律法的历史类型更替的一般规律表现在两个方

面。１、 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法的历史类型更替的根本原

因。社会基本矛盾，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、上层建筑和

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，法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

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；另一方面，

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着积极的反作用。因此，法的发展

规律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体现，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

规律是法的历史类型更替的根本原因。２、 法的历史类型更

替一般都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。从法的历史类型发生更

替的方式上看，新的历史类型的法取代旧的历史类型的法都

是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实现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